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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以专人送

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应到董事为

９

人，实

到董事

９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董事长廖木枝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

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经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对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并聘请新的独立董事。 经广泛征询意见及提名委

员会推荐，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廖木枝先生、廖创宾先生、钟木添先生、林军平先生、徐俊雄先生、蔡中华先

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徐宗玲女士、余应敏先生、解浩然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 （第三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候选名单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与本次

决议通过的其他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一同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务，不得有任何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

的议案》。

董事徐俊雄属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受益人，已回避议案讨论及表决，其余

８

名参会的非关联董事

参与议案讨论及表决，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对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公司首

期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由

３４６．６

万份相应调整为

２９５．８

万份，激励对象人数由

１７２

人调整为

１５８

人，行权价格

由

３６．９７

元

／

股调整为

３６．６２

元

／

股。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调整后的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详见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

三、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

的议案》。

董事徐俊雄属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受益人，已回避议案讨论及表决，其余

８

名参会的非关联董事

参与议案讨论及表决， 一致同意公司向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１５８

名激励对象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的方式进行行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８８．７４

万份。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股权激励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一期行权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监事会对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意见，详见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

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详

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附件：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廖木枝：男，

１９４６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广东潮鸿基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现任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董事长。 廖木枝先生目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股，通过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３２

，

７１９

，

７１２．０２

股，其直接、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合计

３２

，

８７９

，

７１２．０２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８．２７％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廖木枝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２

、廖创宾：男，

１９７２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广东潮鸿

基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及总经理，现任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本公司总经理、汕头市

朗日首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全国珠宝玉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汕头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２００８

年

被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聘为国家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员，

２００９

年被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聘为《钻石

分级》国家标准修订工作特邀专家，

２０１０

年被汕头大学商学院聘为客座教授。 廖创宾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

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廖木枝先生为父子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３

、钟木添：男，

１９５５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广东潮鸿基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现任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本公司董事。 钟木添先生通过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３

，

９０３

，

２０４．３１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１７％

。 钟木添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４

、林军平：男，

１９７２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广东潮鸿

基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及生产总监、生产事业部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任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现任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林军平先生通过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公

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４

，

３１１

，

８０９．７４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４０％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廖木枝先生为翁婿关

系。 林军平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５

、徐俊雄：男，

１９７３

年出生，中国国籍，学历本科。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６

年历任广东潮鸿基实业有限公司财务

经理助理、助理财务总监、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３

年起兼任汕头市朗日首饰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０

年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任汕头市朗日首饰有限公

司董事、潮宏基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潮宏基国际珠宝设计有限公司董事、政协汕头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政协汕头市龙湖区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徐俊雄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６

、蔡中华：男，

１９６７

年出生，国籍为中国香港，学历本科。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广东潮鸿基实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蔡中华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本

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徐宗玲：女，

１９５９

年出生，福建省福安市人；厦门大学经济学学士（

１９８２

年）、经济学硕士（

１９８８

年），

香港大学经济学博士（

１９９８

年），现任汕头大学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东方锆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承担完成多项国家及省部以上科研课题，在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出版教材、译著多

种。 曾获“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南粤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徐宗玲女士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２

、余应敏：男，

１９６６

年出生，管理学博士，注册会计师、房地产估价师、注册税务师。 先后在亚太会计师

事务所和穗城审计师事务所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多年，先后获国家税务总局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人事部

考试司、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管理中心、广东省经贸委、科技厅、信息产业厅委任，担任财务评审专家。

现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和

长沙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余应敏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

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３

、解浩然：男，

１９７６

年出生，中国国籍，管理学博士。

２００５

年起至今任和君咨询集团合伙人，主要从事组

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领导力等领域的研究、咨询与培训工作。 解浩然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

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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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林镜坤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会

议的监事共

３

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监事会。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经届满，需进行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１

名。 经广泛征询意

见，并对其资格进行审查后，监事会同意提名股东代表廖坚洪先生、井力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

表监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本次提名的股东代表监事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

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候选人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没有超过公

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没有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监事职责，不得有任何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调整后的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后认为：

１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因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激励对象

１４

人已离职，同意

公司董事会取消该激励对象参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因此公司本次股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１７２

人调整为

１５８

人。

２

、公司本次调整后确定的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规定的任职资格，且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规范性

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三、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

行权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监事会对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后认为：公司

１５８

名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规定的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其作为本次可

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同意公司向

激励对象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附件：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１

、廖坚洪：男，

１９６２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广东潮鸿基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现任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廖坚洪先生通过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

６

，

７００

，

９０７．６７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７２％

。 廖坚洪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２

、井力敏：男，

１９６２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学历

ＥＭＢＡ

。

２００１

年始任河北省华安生物药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河北省华安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芜湖康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本公司监事。 井力敏先生目前通过河北省华安生物药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２

，

１９５

，

４４２．９０

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

１．２２％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井力敏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５

证券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

和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广东潮宏基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并上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备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沟通反馈意见，公司对《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并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予以

备案。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与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及《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办法》，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批准。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日的议案》，确定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并同意向符合授权条件的

１７２

名激励

对象授予

３１２．１

万份股票期权。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完成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为

３６．９７

元。

二、本次调整事由和调整方法

（一）对股票期权数量进行调整的情况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激励对象孙品钦先生、纪玉玲女士、朱程建先生、

邓月华女士、吴洁女士、陈刚先生、李志红女士、程越先生、洪华丽女士、徐庆益先生、刘德兴先生、何艳女士、

陆虹女士、吴珍菊女士等

１４

位激励对象已离职，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

的，自离职之日起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取消。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

价格的议案》， 同意取消该激励对象参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合计

１６．３

万

份，并对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和激励对象名单进行相应调整。

２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数量为

３４．５

万份，占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总量的

９．９５％

，占公司总股本

０．１９％

，计划在股权激励计划生效后

１

年内，由公司董事会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的规定，授予新引进及晋升的中高级人才和符合条件的核心技术或业务员工。经第二

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进行考核，董事会进行审议确认，对预留股票期权

３４．５

万份不再授予并进行注销。

经本次调整后， 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由

３４６．６

万份相应调整为

２９５．８

万份， 激励对象人数由

１７２

人调整为

１５８

人。

调整后的股票期权的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股票期权

（万份）

占授予总量

比例

标的股票占总股本

比例

１

徐俊雄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８ ２．７０％ ０．０４％

２

黄文胜 副总经理

８ ２．７０％ ０．０４％

３

李刚 副总经理

８ ２．７０％ ０．０４％

４

钟天翼 副总经理

８ ２．７０％ ０．０４％

５

苏旭东 财务总监

６ ２．０３％ ０．０３％

６

其他人员（

１５３

人）

２５７．８ ８７．１５％ １．４３％

合计

２９５．８ １００％ １．６４％

（二）对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总股本

１８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３．５

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

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利

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

１７４

，

８７７

，

４８５．１１

元转入下一年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实施完

毕。

依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相关条款的规定：若在行权前潮宏基有派息、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和增发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

下：

派息

Ｐ＝Ｐ０－Ｖ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若在派息引起的行权价格调

整中，按上述计算方法出现

Ｐ

小于本公司股票面值

１

元时，则

Ｐ＝１

元。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对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行

权价格作如下调整：

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３６．９７

—

０．３５＝３６．６２

（元

／

股）

经本次调整后，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

３６．９７

元

／

股调整为

３６．６２

元

／

股。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对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发表的独立意见

１

、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激励对象中

１４

人因离职不再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条件，取消

该激励对象参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的股票期权， 以及本次同时注销预留的股票期

权，均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

２

、公司本次对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综上，同意公司本次对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期权数量由

３４６．６

万份相应调整为

２９５．８

万份，激励对象人数由

１７２

人调整为

１５８

人，行权价格由

３６．９７

元

／

股调

整为

３６．６２

元

／

股。

五、监事会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监事会对本次调整后的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后认为：

１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因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激励对象

１４

人已离职，同意

公司董事会取消该激励对象参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因此公司本次股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１７２

人调整为

１５８

人。

２

、公司本次调整后确定的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规定的任职资格，且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规范性

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六、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对公司首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已经获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其调整方法及程序

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监事会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５

证券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为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

选举工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了

２０１２

年度职工代表大会。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一致同意选举郑春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 （个人简历见附件）

郑春生先生将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任期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附件：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郑春生：男，

１９７５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学历大专，中国注册会计师。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５

年任

广东潮鸿基实业有限公司生产事业部财务部经理兼行政人事部经理，现任本公司工会主席、采购部经理、职

工代表监事。 郑春生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 郑春生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５

证券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１５８

名激励对象在第

一个行权期可行权共计

８８．７４

万份股票期权，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并上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沟通反馈意见，公司对《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并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予以

备案。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与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及《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办法》。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及《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授予

条件，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批准。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日的议案》，确定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并同意向符合授权条件的

１７２

名激励

对象授予

３１２．１

万份股票期权。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完成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为

３６．９７

元。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

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本次调整后，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为

２９５．８

万份，激励对象人数为

１５８

人，行权价格为

３６．６２

元

／

股。

二、董事会关于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说明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１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

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规定情形的。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情形的；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３

、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以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基数，第一个行权

期公司业绩行权条件为：

（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到或超过

９％

；

（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０

年度的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２５％

。

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０７

，

３１９

，

２５６．９２

元为基

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０．９７％

，高于股权激励计划设

定的

９％

，满足条件；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１４９

，

０６０

，

９４６．８５

元，增长率为

３８．８９％

，高于股权激励计

划设定的

２５％

，满足条件。

４

、根据《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办法》，激励对象行权的上一年度考核合格。

２０１１

年度， 股权激励计划

１５８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

核均合格，满足行权条件。

５

、等待期内考核指标：

公司股票期权等待期内，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权

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为负。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５０

，

８１９

，

８９９．８２

元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１４９

，

０６０

，

９４６．８５

元，均

分别不得低于授权日前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

平

７９

，

７１９

，

６８８．３３

元、

８０

，

２５３

，

１２３．１７

元，且不为负

数。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已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董事会认为本次实施的股

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股票期权行权股票来源、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

１

、股票期权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股票，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普

通股。

２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及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占授予总量比例

本期可行权数量

（万份）

尚未符合行权条件的

数量（万份）

１

徐俊雄

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８ ２．７０％ ２．４ ５．６

２

黄文胜 副总经理

８ ２．７０％ ２．４ ５．６

３

李 刚 副总经理

８ ２．７０％ ２．４ ５．６

４

钟天翼 副总经理

８ ２．７０％ ２．４ ５．６

５

苏旭东 财务总监

６ ２．０３％ １．８ ４．２

６

其他人员（

１５３

人）

２５７．８ ８７．１５％ ７７．３４ １８０．４６

合计

２９５．８ １００％ ８８．７４ ２０７．０６

３

、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３６．６２

元。

４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止。

５

、可行权日：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且在行权有效期内，但不得为下列期间：

（

１

）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定公告

日前

３０

日起至最终公告日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２

）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３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４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６

、属于激励对象的公司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徐俊雄、黄文胜、李刚、钟天翼和苏旭东在公告日前

６

个月

内均未有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７

、公司董事会根据政策规定的行权窗口期确定行权日，并统一办理激励对象股票期权及相关的行权股

份登记手续。 行权完毕后，公司董事会委托相关人员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其它一切相关手续。

四、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和上市条件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股权激励

期权行权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独立董事对公司股权激励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一期行权的独立意见

１

、公司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

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行权的情形；

２

、经核查，本次可行权的

１５８

名激励对象已满足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其作为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第一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３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包括行权期限、行权条件、行权价格等事

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４

、公司承诺不向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本次行

权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５

、本次行权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激励长期价值的

创造，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综上，同意公司向激励对象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六、监事会对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监事会对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后认为：公司

１５８

名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规定的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其作为本次可

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同意公司向

激励对象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七、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事项的核实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对公司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考核期间行权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行权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１－３

号》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本次可行权激励对

象

２０１１

年度绩效考核均合格，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条件，其作为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

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同时，公司的整体业绩亦符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

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 因此，同意公司向激励对象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八、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成就，激励对象在行权期内可以行权。

九、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及个人所得税缴纳安排

行权专户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使用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本次行权激励对象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收代缴。

十、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对公司当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如果全部行权， 公司股本将由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１８０

，

８８７

，

４００

股，股

东权益将增加

３

，

２４９．６６

万元。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全部行权将影响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下

降

０．００１４８６

元，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０．２６％

。 具体影响数据以经会计师审计的数据为准。

十一、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监事会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意见；

５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５

证券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上午

在汕头市龙湖区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

次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二）会议地点：汕头市龙湖区龙新工业区龙新五街四号潮宏基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方式召开

（五）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星期一）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

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附后），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４

、公司上市保荐代表人。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二）提交本次会议审议和表决的议案如下：

１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制定

＜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４．１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４．１．１

、选举廖木枝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４．１．２

、选举廖创宾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４．１．３

、选举钟木添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４．１．４

、选举林军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４．１．５

、选举徐俊雄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４．１．６

、选举蔡中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４．２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４．２．１

、选举徐宗玲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４．２．２

、选举余应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４．２．３

、选举解浩然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以上董事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应分开表决。

５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５．１

、选举廖坚洪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５．２

、选举井力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以上股东代表监事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以上第

２

至

３

项议案均属于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三）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已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５

：

３０

。

（二）登记地点：汕头市龙湖区龙新工业区龙新五街四号潮宏基办公楼五楼证券投资部。

（三）拟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即委托人）出具的授权委

托书和自然人股东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

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

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

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公

司。

４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３０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其中，以传真

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会期预计为半天。

（二）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三）会务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徐俊雄、林育昊、江佳娜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４

）

８８７８１７６７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４

）

８８７８１７５５

联系地址：汕头市龙湖区龙新工业区龙新五街四号潮宏基办公楼五楼证券投资部

邮政编码：

５１５０４１

五、附件

授权委托书。

特此通知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附件

１

：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出席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

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关于制定

＜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的议案

４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以下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

４．１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４．１．１

选举廖木枝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票同意

４．１．２

选举廖创宾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票同意

４．１．３

选举钟木添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票同意

４．１．４

选举林军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票同意

４．１．５

选举徐俊雄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票同意

４．１．６

选举蔡中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票同意

４．２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４．２．１

选举徐宗玲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票同意

４．２．２

选举余应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票同意

４．２．３

选举解浩然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票同意

５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以下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

５．１

选举廖坚洪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票同意

５．２

选举井力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票同意

说明：

１

、第四、五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请在表决意见的相应栏中填写票数。 在选举非独立董事

时，股东的投票权数

＝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６

，股东的投票权数可在

６

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间任意分

配；在选举独立董事时，股东的投票权数

＝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３

，股东的投票权数可在

３

位独立董

事候选人间任意分配；在选举股东代表监事时，股东的投票权数

＝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

，股东的投

票权数可在

２

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间任意分配。

２

、除上述两项议案外，其余议案请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表决意见的相应栏

内填上“

√

”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

效，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8

2012

年

8

月

21

日 星期二

(

上接

D137

版

)

７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本期金额

单位： 元

项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

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上年年末

余额

２８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

，

６１７

，

７４７．７３ ６７

，

５５１

，

８１３．１４ ４０６

，

９１２

，

２８４．０４ ４０

，

４１１

，

６９３．９５ １

，

０８２

，

５３３

，

５３８．８６

加：会计政策

变更

前期差错更

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

余额

２８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

，

６１７

，

７４７．７３ ６７

，

５５１

，

８１３．１４ ４０６

，

９１２

，

２８４．０４ ４０

，

４１１

，

６９３．９５ １

，

０８２

，

５３３

，

５３８．８６

三、本期增减

变动金额（减

少以“

－

”号填

列）

１７

，

４８９

，

２８０．７７ －１

，

２３６

，

８１７．１３ １６

，

２５２

，

４６３．６４

（一）净利润

４６

，

１９３

，

２８０．７７ １

，

５５２

，

０９２．９８ ４７

，

７４５

，

３７３．７５

（二） 其他综

合收益

上述 （一）和

（二）小计

４６

，

１９３

，

２８０．７７ １

，

５５２

，

０９２．９８ ４７

，

７４５

，

３７３．７５

（三） 所有者

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所有者投入

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

入所有者权

益的金额

３．

其他

（四） 利润分

配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８

，

７０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

，

７８８

，

９１０．１１ －３１

，

４９２

，

９１０．１１

１．

提取盈余公

积

２．

提取一般风

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或股东）的

分配

－２８

，

７０４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７８８

，

９１０．１１ －３１

，

４９２

，

９１０．１１

４．

其他

（五） 所有者

权益内部结

转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或股

本）

２．

盈余公积转

增资本（或股

本）

３．

盈余公积弥

补亏损

４．

其他

（六） 专项储

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七）其他

四、本期期末

余额

２８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

，

６１７

，

７４７．７３ ６７

，

５５１

，

８１３．１４ ４２４

，

４０１

，

５６４．８１ ３９

，

１７４

，

８７６．８２ １

，

０９８

，

７８６

，

００２．５０

上年金额 单位： 元

项目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

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上年年末余

额

１９１

，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７

，

３７７

，

４３１．３３ ６０

，

９４５

，

６５８．３３ ３５３

，

２６２

，

６６５．１５ ４１

，

３６６

，

７５５．４１ １

，

０１４

，

３１２

，

５１０．２２

加：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产生

的追溯调整

加：会计政策变

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

额

１９１

，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７

，

３７７

，

４３１．３３ ６０

，

９４５

，

６５８．３３ ３５３

，

２６２

，

６６５．１５ ４１

，

３６６

，

７５５．４１ １

，

０１４

，

３１２

，

５１０．２２

三、本期增减变

动金额（减少以

“

－

”号填列）

９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６

，

７５９

，

６８３．６０ ６

，

６０６

，

１５４．８１ ５３

，

６４９

，

６１８．８９ －９５５

，

０６１．４６ ６８

，

２２１

，

０２８．６４

（一）净利润

７９

，

８０９

，

５３４．４５ ４

，

２９９

，

６４９．７７ ８４

，

１０９

，

１８４．２２

（二）其他综合

收益

９

，

０２６

，

８２８．５０ ９

，

０２６

，

８２８．５０

上述（一）和

（二）小计

９

，

０２６

，

８２８．５０ ７９

，

８０９

，

５３４．４５ ４

，

２９９

，

６４９．７７ ９３

，

１３６

，

０１２．７２

（三）所有者投

入和减少资本

０．００ －１０６

，

５１２．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６

，

５１２．１０

１．

所有者投入

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

入所有者权益

的金额

３．

其他

－１０６

，

５１２．１０ －１０６

，

５１２．１０

（四）利润分配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６

，

６０６

，

１５４．８１ ０．００ －２６

，

１５９

，

９１５．５６ ０．００ －５

，

２５４

，

７１１．２３ －２４

，

８０８

，

４７１．９８

１．

提取盈余公

积

６

，

６０６

，

１５４．８１ －６

，

６０６

，

１５４．８１

２．

提取一般风

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或

股东）的分配

－１９

，

１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２５４

，

７１１．２３ －２４

，

３９０

，

７１１．２３

４．

其他

－４１７

，

７６０．７５ －４１７

，

７６０．７５

（五）所有者权

益内部结转

９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或股

本）

９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盈余公积转

增资本（或股

本）

３．

盈余公积弥

补亏损

４．

其他

（六）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七）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

额

２８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

，

６１７

，

７４７．７３ ６７

，

５５１

，

８１３．１４ ４０６

，

９１２

，

２８４．０４ ４０

，

４１１

，

６９３．９５ １

，

０８２

，

５３３

，

５３８．８６

８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本期金额

单位： 元

项目

本期金额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２８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

，

５１８

，

８１３．３２ ６７

，

５５１

，

８１３．１４ ３２９

，

３６８

，

１７９．２２ ９６４

，

４７８

，

８０５．６８

加：会计政策

变更

前期差

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２８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

，

５１８

，

８１３．３２ ６７

，

５５１

，

８１３．１４ ３２９

，

３６８

，

１７９．２２ ９６４

，

４７８

，

８０５．６８

三、本期增减变动

金额（减少以“

－

”

号填列）

２０

，

３４７

，

２８０．２６ ２０

，

３４７

，

２８０．２６

（一）净利润

４９

，

０５１

，

２８０．２６ ４９

，

０５１

，

２８０．２６

（二）其他综合收

益

上述（一）和（二）

小计

４９

，

０５１

，

２８０．２６ ４９

，

０５１

，

２８０．２６

（三）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四）利润分配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８

，

７０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８

，

７０４

，

０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或股

东）的分配

－２８

，

７０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８

，

７０４

，

０００．００

４．

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六）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七）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２８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

，

５１８

，

８１３．３２ ６７

，

５５１

，

８１３．１４ ３４９

，

７１５

，

４５９．４８ ９８４

，

８２６

，

０８５．９４

上年金额

单位： 元

项目

上年金额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１９１

，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７

，

２７８

，

４９６．９２ ６０

，

９４５

，

６５８．３３ ２８９

，

０４８

，

７８５．９２ ９０８

，

６３２

，

９４１．１７

加：会计政策

变更

前期差

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１９１

，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７

，

２７８

，

４９６．９２ ６０

，

９４５

，

６５８．３３ ２８９

，

０４８

，

７８５．９２ ９０８

，

６３２

，

９４１．１７

三、本期增减变动

金额（减少以“

－

”

号填列）

９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６

，

７５９

，

６８３．６０ ６

，

６０６

，

１５４．８１ ４０

，

３１９

，

３９３．３０ ５５

，

８４５

，

８６４．５１

（一）净利润

６６

，

０６１

，

５４８．１１ ６６

，

０６１

，

５４８．１１

（二）其他综合收

益

９

，

０２６

，

８２８．５０ ９

，

０２６

，

８２８．５０

上述（一）和（二）

小计

９

，

０２６

，

８２８．５０ ６６

，

０６１

，

５４８．１１ ７５

，

０８８

，

３７６．６１

（三）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０．００ －１０６

，

５１２．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６

，

５１２．１０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１０６

，

５１２．１０ －１０６

，

５１２．１０

（四）利润分配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６

，

６０６

，

１５４．８１ ０．００ －２５

，

７４２

，

１５４．８１ －１９

，

１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６

，

６０６

，

１５４．８１ －６

，

６０６

，

１５４．８１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或股

东）的分配

－１９

，

１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１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４．

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９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９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六）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七）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２８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

，

５１８

，

８１３．３２ ６７

，

５５１

，

８１３．１４ ３２９

，

３６８

，

１７９．２２ ９６４

，

４７８

，

８０５．６８

（三）报表附注

１

、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以及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及其影响数

（

１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政策是否变更

□

是

√

否

（

２

）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是否变更

□

是

√

否

（

３

）会计差错更正

本报告期是否发现前期会计差错

□

是

√

否

２

、合并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更的理由

无

３

、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列示涉及事项的有关附注

不适用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黄伟中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